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国家级零碳园区

建设名单（第一批）》的通知

发改办环资〔2025〕108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能源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

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910 号）要求，经园区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

部门会商等程序，确定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第一批），共纳入 52 个园

区。现予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能源局要会同有关方面加

强对建设名单内园区的指导，督促有关地市、园区和单位切实承担建设国家级零

碳园区的主体责任，按照国家级零碳园区指标要求扎实编制建设方案，统筹优化

能源供给消费，加强源荷匹配，规划重点任务和基础设施工程，合理设定推进时

序，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尽早达到国家级零碳园区目标要求。

二、各地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能源局要积极支持本地区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在资金安排、要素保障、技术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

必要支持，推动绿电直连、新能源就近接入增量配电网等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模式

在国家级零碳园区落地，鼓励和支持相关园区因地制宜开展技术创新、政策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

三、各地区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方面加强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进展的跟

踪调度。对于达到国家级零碳园区指标要求的园区，要会同本地区有关部门组织

验收评估，通过后提请国家发展改革委验收，验收通过的园区正式作为国家级零

碳园区。

四、各地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能源局要加强经验总结，

发挥国家级零碳园区示范引领作用，结合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和各类园区低碳化改

造，在本地区推广复制好经验、好做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总

结宣传，适时将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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